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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新广益”）的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

问。本所之前向发行人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

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市新广

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出具《关于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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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

010382 号，以下简称《第二轮问询函》），要求本所律师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及发表意

见。本所律师对《第二轮问询函》所列相关问题涉及的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出具《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合称“已出具律师文件”）相关内容

的补充，并构成已出具律师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已出具律师文件中已披露的情

形，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披露的内容

或发表的意见与已出具律师文件有差异的，或者已出具律师文件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

明外，与已出具律师文件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特别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与其在本所已

出具律师文件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第二轮问询函》问题 3：关于关联交易及专利纠纷 

申请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显示： 

（1）2020 年 11 月，发行人收购实际控制人控制主体裕鑫阳的改性粒子业务相关

经营性资产及经营性负债。夏林丽、缪小军等人曾为实际控制人代持裕鑫阳股权。基于

技术保密需求，夏超华委托夏林丽、缪小军二人持有裕鑫阳股权。 

（2）2021 年 12 月，实际控制人控制主体合心环保将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上

在建工程转让给发行人子公司安徽嵘盛。发行人首轮问询未充分说明上述交易的必要

性。 

（3）2022 年发行人与日本积水化学存在专利诉讼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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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 

（1）结合技术保密的原因及背景，说明发行人收购裕鑫阳前未持有相关技术的原

因、实际控制人委托他人代持裕鑫阳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技术及实际控制人是否

涉及知识产权或股权纠纷。 

（2）结合发行人收购前合心环保所持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说明发

行人子公司安徽嵘盛收购前述资产的必要性，未从其他第三方收购类似资产的原因，相

关收购价格的公允性。 

（3）说明发行人与日本积水化学的纠纷专利对应技术的研发过程、技术来源，纠

纷专利研发人员是否来自主要竞争对手，相关专利技术与积水化学等主要竞争对手同

类产品技术的差异情况，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核心技术是否存在其他诉讼或潜在纠纷

风险。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技术保密的原因及背景，说明发行人收购裕鑫阳前未持有相关技术的

原因、实际控制人委托他人代持裕鑫阳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技术及实际控制人是

否涉及知识产权或股权纠纷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收购裕鑫阳前未持有部分粒子改性相关技术，以及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夏超华委托他人代持裕鑫阳股权，均系夏超华出于保护原材料采购信息、

改性粒子配方秘密之目的进行的安排，具有商业合理性，具体说明如下： 

粒子改性技术是指，在基础粒子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合金技术或处理方法，获得

新颖的结构特征，而提高基础粒子阻燃性、强度、抗冲击性、韧性等方面性能的生产技

术。以使用粒子改性工艺增强 PBT 粒子韧性为例，通过在 PBT 粒子中添加聚酯弹性体

或改性聚烯烃弹性体等增韧剂后，可让该改性粒子生产出来的薄膜柔韧性大幅提升。但

是添加增韧剂后将降低粒子的模量和结晶度，导致粒子的力学强度也相应下降，生产出

来的薄膜强度也降低。因此，对于粒子改性工艺而言，为了获得理想的材料性能，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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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配方是工艺的核心技术，也是薄膜行业中不同竞争对手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技术秘

密。 

2015 年，新广益基于多年技术积累逐步掌握了抗溢胶特种膜、强耐受性特种膜等

产品的生产技术。相比于其他生产工艺，粒子改性处于生产工艺的前端，可能存在发行

人的竞争对手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发行人向供应商采购粒子数量情况，并通过多次试验

破解发行人粒子改性配方的风险。同时，粒子改性作为生产工艺的前端，改性后可以生

成固态的改性粒子半成品，而改性粒子一旦投产用于后续涂布、流延等后续工艺，以液

态或半固态在各生产环节流转，直至最终定型为成品，后续的生产工序系处在连续状态

无法中断。因此，为了保护新广益的核心技术秘密、避免因员工离职等造成改性粒子配

方泄露，实际控制人夏超华决定将部分关键粒子的改性工艺放在其能够控制的其他主体。 

基于上述背景，2015 年夏超华委托夏林丽、缪小军设立裕鑫阳，并将粒子改性相关

技术及生产环节转移至裕鑫阳。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全国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信用

中国系统，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的粒子改性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不存在争议纠纷，实

际控制人夏超华不存在知识产权或股权纠纷。 

综上，发行人收购裕鑫阳前未持有相关技术及实际控制人委托他人代持裕鑫阳股权

具有合理性，相关技术及实际控制人不涉及知识产权或股权纠纷。 

（二）结合发行人收购前合心环保所持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说明

发行人子公司安徽嵘盛收购前述资产的必要性，未从其他第三方收购类似资产的原因，

相关收购价格的公允性 

1．发行人收购前合心环保所持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 

根据发行人的不动产权证书、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水致远评报字

[2021]第 020535 号《安徽嵘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安徽合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发行人收购前合心环保所持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以

下简称“合心环保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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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使用权 

不动产权证 坐落 用途 
面积

（m3） 
使用期限 

皖（2020）亳州市不

动产权第 0621343 号 

百合路以南、酒城大道以北、

崇文路以西、文苑路以东 
工业用地 22,630.00 

2020.03.12-

2070.03.12 

（2）在建工程 

合心环保在建工程包括生产车间、综合办公大楼、门卫室等，具体工程项目包括：

综合车间一、综合车间二、综合车间三、综合楼、综合仓库、废料仓库、门卫及配电间、

门卫及洽谈室、室外总体土建安装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29,998 平方米；相关工程已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建设，截至评估基准日，合心环保已投入 2,591.87 万元用于工程建设

相关费用。 

虽然合心环保原项目主要为医疗行业专用薄膜，与发行人目前产品存在较大差异，

但考虑到二者同属于“大薄膜”行业，为了进一步规避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争风险，同

时结合当时医疗包装市场变化等因素。经过审慎决策，合心环保决定终止该项目。 

2．说明发行人子公司安徽嵘盛收购合心环保所持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必要性，

未从其他第三方收购类似资产的原因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收购合心环保在建工程的目的及必要性情况如下： 

（1）纵向延伸公司产业链，提升核心产品市场竞争力 

一方面，发行人拟通过延伸上游生产工序，将目前通过外部采购的薄膜基材等原材

料通过拟收购资产用于后续自行生产，将有效降低公司生产成本、提高公司原材料供应

稳定性；另一方面，发行人拟通过该资产生产消费电子领域新型功能薄膜，在丰富公司

产品结构、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的同时，更好地为其所在地周边的下游客户服务，具体

说明如下： 

1）2020 年、2021 年，公司的产能利用率为 91.58%、93.65%，公司原产能长期处

于高负荷状态，因此，公司将自有产能用于特种薄膜的研发、生产，通过外部采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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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相对不高的薄膜基材。由于薄膜基材的性能将影响发行人强耐受性特种膜的最终表

现，因此，公司自行生产薄膜基材后可通过研发、改进该等薄膜基材的生产配方、生产

工艺，进一步提升其性能表现及品质稳定性。 

2）薄膜基材所需的相关工艺及设备技术与发行人已有的特种膜相关工艺技术相似，

发行人已了解生产薄膜基材的基本工艺内容，发行人用于生产特种膜的设备可同时用于

生产薄膜基材，发行人将薄膜基材由外采改为自行生产的学习成本较低。 

3）合心环保地处安徽亳州，相比公司所处的江苏省苏州市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成本、平均用工成本更低；同时，公司主要客户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

的生产基地分布在深圳、淮安、秦皇岛三地，亳州相比苏州距离淮安、秦皇岛更近，因

此，在此处设厂并生产相关消费电子领域新型功能薄膜有利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 

4）合心环保所处的安徽省当地政府近年来推进建设本省为新能源汽车强省，并在

合肥、蚌埠等地区引入了蔚来、比亚迪、大众等新能源整车企业，集聚了上下游国轩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创新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下游企业，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集群。

鉴于公司未来拟投产新能源锂电材料，且实际控制人夏超华籍贯安徽，对当地营商环境

较为了解，因此选择在此处设厂有利于享受产业集聚效应。 

（2）夯实公司市场地位、提升大客户需求配套能力 

发行人主要客户为国际知名 FPC 厂商，对发行人产能规模、供货速度、自有厂房

情况有较高的要求，承接其大批量订单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具备相应的产能规模及供货稳

定性。发行人虽然可以通过技术研发提升产能，但只有通过购买土地建设新厂区才能根

本上解决产能瓶颈，以帮助公司在市场上赢取具有市场影响力、规模效应的订单，提升

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与行业地位。 

彼时，公司产能已处于高负荷状态，存在扩产需求。公司未从第三方收购相关资产

用于扩产而收购合心环保在建工程的原因如下： 

1）合心环保在建工程原有建设方案符合发行人相关生产设备所需的面积等建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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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此无需对原有厂房进行大幅结构性改建；如从第三方收购资产，可能面临需要对

厂房进行部分或整体结构性调整，从而增加相应的时间和成本。 

2）公司彼时已具有上市意向，如从第三方收购相关资产，需要对相关资产合规、

环保、消防等方面进行尽职调查，如果相关资产存在瑕疵，则可能需要从市场另行寻找

其他资产，从而增加相应的时间和成本。 

综上，从资产对发行人工艺需求适配情况、交易时间及价格确定性、交易资产潜在

风险防范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选择直接收购合心环保在建工程，而非通过第三方收购

相关资产用于扩产，发行人收购合心环保在建工程具有商业合理性及必要性。 

3．相关收购价格的公允性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第 020535 号《安徽嵘

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安徽合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在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合心环保持有的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3,013.54 万元（不含税）。 

根据安徽嵘盛与合心环保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书》并经发行人说明，安徽嵘盛收

购合心环保所持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价格系参考上述评估报告确定，转让价格

为 3,284.76 万元（含税），与评估价格的差异为增值税税额。 

综上，相关收购价格具有公允性。 

（三）说明发行人与日本积水化学的纠纷专利对应技术的研发过程、技术来源，纠

纷专利研发人员是否来自主要竞争对手，相关专利技术与积水化学等主要竞争对手同

类产品技术的差异情况，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核心技术是否存在其他诉讼或潜在纠纷

风险 

1．说明发行人与日本积水化学的纠纷专利对应技术的研发过程、技术来源 

鉴于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简称“积水化学”）系认为发行人生产 SP-70 等产品

构成对其持有的“脱模薄膜（专利号为 ZL200880016639.1）”专利侵权，并未对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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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的任何专利、技术提出异议。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等产品涉及到发行人的技术

主要为 TPX 成膜技术、PBT 成膜技术、高分子复合膜设计技术。该等技术的来源均为

自主研发，具体研发过程如下： 

（1）TPX 成膜技术、PBT 成膜技术 

1）2006 年-2007 年，配方技术开发验证阶段 

2006 年至 2007 年，发行人了解到 FPC 领域功能性薄膜存在广阔的市场需求，通过

市场调研、行业内交流等方式了解到彼时市场相似产品存在的不足，从而为发行人研发

TPX 膜及 PBT 膜的配方设计提供了方向。 

发行人根据 FPC 压合工艺的要求，从广泛的材料库中按照原材料本身的安全性、

功能性、稳定性、成本等多种因素筛选潜在的候选材料，基于已有的文献研究、生产经

验进行初步的配方设计、工艺开发与验证。通过在实验室中多次调整各种候选材料的配

比、加工条件等方式进行实验，发行人研发出了初代 PBT 薄膜及 TPX 薄膜，并掌握了

相关薄膜的成膜技术。 

2）2007 年-2008 年，工艺与配方优化阶段 

2007 年至 2008 年，发行人根据初代配方开发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根据客户的反馈

和市场整体需求变动不断对 TPX 及 PBT 成膜技术进行优化调整，并在此过程中发现生

产工艺中的温度、压力、速度、时间、张力等对产品性能的影响。因此，发行人在此过

程中对生产设备进行改造升级，提高生产设备的精准度和输入输出的稳定性，并开始搜

集、分析生产过程中温度、压力、速度、张力等各项参数数据，为后续的持续优化提供

数据支撑。在此过程中，TPX 及 PBT 成膜技术不断优化，发行人根据市场需求，TPX

成膜技术往易剥离、无残留、高阻胶、高抗皱性能方向研发，PBT 成膜技术往已分离、

无破损、低收缩、低形变性能方向研发。 

3）2009 年，技术初代定型阶段 

2009 年，发行人系统性整理了过往 TPX 及 PBT 成膜技术中配方、工艺的要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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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配方设计、工艺优化、实验数据等，并对前期工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攻坚。同

时，发行人开始着手制定 TPX 及 PBT 成膜技术的标准和规范，确保技术在未来大批量

生产过程中的一致性及可控性。 

通过对发行人生产、品质人员培训，并通过内部技术评估反馈，发行人的 TPX 及

PBT 成膜技术基本定型，可适用大批量生产。 

4）2009 年至今，技术不断更新迭代阶段 

2009 年至今，发行人通过不断调整、更新生产设备、原料配方等方式，对 TPX 及

PBT 成膜技术进行升级换代，让应用 TPX 成膜技术的产品具备易剥离、无残留、高阻

胶、高抗皱的特点，应用 PBT 成膜技术的产品具备高温高压下易分离、无破损、低收

缩、低形变的性能。 

（2）高分子复合膜设计技术 

1）2006 年-2008 年，高分子复合膜技术设计阶段 

发行人在 TPX 成膜技术和 PBT 成膜技术的基础上，尝试进行复合膜技术的研发。

实现多层薄膜复合技术的难点在于各高分子材料熔点不同，且各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性

能表现不一致。因此，选择合适的原料、平衡好原料之间的相容性及相互作用是技术关

键之一。发行人通过利用流体模拟软件和实际实验测试，不断调整原料比例，完成了中

试生产阶段。 

2）2009 年，高分子复合膜技术初代定型阶段 

在此阶段，发行人根据前期 TPX 和 PBT 成膜技术的经验与生产过程中的性能表现

数据，确定了高分子复合膜设计技术的基本路线和量产工艺，并开始进行批量生产。同

时，发行人根据大批量生产后生产、品质人员等员工内部技术评估反馈和客户建议，不

断调整更新复合膜技术。 

3）2009 年至今，技术不断更新迭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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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至今，发行人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制造出各类满足客户要求的复合膜产

品。 

综上，发行人上述 3 项核心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不涉及来源于积水化学的情

形。 

2．纠纷专利研发人员是否来自主要竞争对手 

纠纷专利对应的发行人技术及相关研发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技术名称 主要研发人员 

1 TPX 成膜技术 夏超华、周青兵、高伟东、高曦 

2 PBT 成膜技术 夏超华、施洋 

3 高分子复合膜设计技术 夏超华、姜荣、施洋、高曦 

根据相关人员调查表、简历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权益记录单并经其说明，上述

研发人员就职新广益前的任职经历如下： 

夏超华，2003 年 1 月至 2003 年 7 月任深圳市润邦综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2 月任职于苏州市星辰科技有限公司。 

周青兵，2003 年 2 月至 2012 年 3 月任智宝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技术部课长。 

高伟东，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任新纶科技（常州）有限公司项目管理。 

高曦，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于江苏博云实习，双方未签

署劳动合同。 

姜荣，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任嘉联益电子（昆山）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 

施洋，2009 年 9 月至 2012 年 1 月，任宁波市北仑恒铁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电子工程

师；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圣邦微电子（哈尔滨）有限公司芯片测试工程师。 

综上，涉诉产品涉及的发行人技术、专利及相关研发人员，不存在来自主要竞争对

手三井化学东赛璐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井化学”）、住友化学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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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化学”，包含其关联公司住友电木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住友电木”））、积水化学的情

况。 

3．相关专利技术与积水化学等主要竞争对手同类产品技术的差异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TPX 成膜技术、PBT 成膜技术、高分子复合膜设计技术涉及的

产品为抗溢胶特种膜，该等产品主要竞争对手为三井化学、住友化学、积水化学。 

根据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抗

溢胶特种膜产品自由实施度分析报告》，发行人抗溢胶特种膜产品与三井化学、住友化

学、积水化学相似产品的技术在膜材料、膜性能参数、多层膜结构、材料、膜内部或截

面结构、膜层中添加的功能材料、膜的生产工艺及设备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 

4．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核心技术是否存在其他诉讼或潜在纠纷风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并经发行人说明，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为抗溢胶特种膜、

强耐受性特种膜，涉及的核心技术包括多项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均为发行

人根据行业技术发展方向以及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投入人才、资金、设备等自有资源

形成的，具体如下： 

序

号 
技术名称 对应主要产品 取得专利情况 

1 
高分子改性

研发技术 

抗溢胶特种膜/

强耐受性特种膜 

1. 一种 5G PPS 薄膜及其制备方法（ZL201910948242.6） 

2. 一种 LCP 声学薄膜及其制备方法（ZL201910948239.4） 

3. 一种 TPU 声学薄膜及其制备方法（ZL201910948216.3） 

4. 一种 TPEE 声学薄膜及其制备方法（ZL201910948136.8） 

5. 一种可降解环保垃圾袋及其制作方法

（ZL201910982832.0） 

6. 用于 LCP 高温压合的 PTFE 复合阻胶膜及其生产工艺

（ZL201911110242.5） 

7. 一种 PBT/PVDF 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

（ZL201911110148.X） 

8. 一种耐高温可微波炉 PBT 保香餐盒（ZL202010423500.1） 

9. 一种环保隔热阻燃 PBT 防水、防渗卷材及其生产工艺

（ZL202110005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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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术名称 对应主要产品 取得专利情况 

2 

不同分子量

聚合物弹性

模量调节技

术 

抗溢胶特种膜/

强耐受性特种膜 

1. 一种用于 FPC 行业的 LCP 薄膜及其制备方法

（ZL201811150196.7） 

2. 一种聚氨酯声学胶膜及其生产方法（ZL202010020605.2） 

3. 一种硅胶声学胶膜及其生产方法（ZL202010020734.1） 

4. 一种 TPU 声学薄膜及其生产方法（ZL202010021221.2） 

5. 一种无硅耐高温保护膜（ZL202221872070.2） 

3 

高分子涂层

配方的合成

与开发 

强耐受性特种膜 

1. 一种遮光反射胶带（ZL201520226995.3） 

2. 一种耐高温聚酰亚胺保护膜（ZL202021776822.6） 

3. 一种半导体溅射承载功能性胶膜（ZL202120094043.6） 

4 
TPX 成膜 

技术 
抗溢胶特种膜 

1. 一种聚 4-甲基戊烯纳米片复合薄膜的制备方法

（ZL202011641055.2） 

2. 一种 FPC 压合用复合膜（ZL202120093684.X） 

3. 一种可回收利用的离型膜（ZL202220452304.1） 

4. 一种聚 4-甲基戊烯纳米片复合薄膜的制备方法

（ZL202011641055.2） 

5. 一种 FPC 压合用复合膜（ZL202120093684.X） 

6. 一种可回收利用的离型膜（ZL202220452304.1） 

7. 一种含有 4-甲基-1-戊烯聚合物的离型膜及其制备方法

（ZL202011639372.0） 

8. 含有 4-甲基-1-戊烯聚合物的复合薄膜及由其构成的脱模

膜（ZL202011639375.4） 

9. 一种聚 4-甲基-1-戊烯微孔膜及其制备方法

（ZL202011640571.3） 

5 
PBT 成膜 

技术 
抗溢胶特种膜 

1. 一种 PBT/氟膜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ZL201911110157.9） 

2. 一种 PBT 铝塑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ZL201911110151.1） 

3. 一种 PBT 环保包装袋及其生产工艺（ZL201911210978.X） 

4. 一种 PBT 环保包装袋及其生产工艺（ZL201911210978.X） 

5. 一种热膨胀阻隔胶带（ZL201520226868.3） 

6. 一种环保节能 PBT 薄膜生产工艺（ZL202010731840.0） 

7. 一种环保 PBT 家装膜及应用该膜生产的胶带

（ZL202010732196.9） 

6 
高分子复合

膜设计技术 
抗溢胶特种膜 

1. 一种 PET 吹膜袋及其制备方法（ZL201910982837.3） 

2. 一种 PBT/氟膜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ZL201911110157.9） 

3. 一种 PBT 铝塑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ZL201911110151.1） 

4. 一种 PBT/PVDF 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

（ZL201911110148.X） 

5. 一种用于扬声器及电子终端设备的导电泡棉及其生产工

艺（ZL201911212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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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术名称 对应主要产品 取得专利情况 

6. 一种耐高温抗皱膜（ZL201721031551.X） 

7. 一种耐腐蚀薄膜（ZL201721031579.3） 

8. 一种防炫光膜（ZL201821185451.7） 

9. 一种抗酸膜（ZL201821186092.7） 

10. 一种底片保护膜（ZL201821184244.X） 

11. 一种耐腐蚀薄膜（ZL201821185000.3） 

12. 一种防污硬化膜（ZL201821286205.0） 

13. 一种耐高温阻胶膜（ZL201821264178.7） 

14. 一种耐高温抗皱膜（ZL201821621313.9） 

15. 一种离型膜（ZL202220455841.1） 

7 
精密涂布 

技术 
强耐受性特种膜 

1. 一种耐高温自背面卷曲双面胶带（ZL201520227433.0） 

2. 一种新型胶带（ZL201621444525.5） 

3. 高绝缘性胶带（ZL201721031179.2） 

4. 一种新型胶带架（ZL201721031180.5） 

5. 一种新型导热胶带（ZL201721031537.X） 

6. 一种新型防油胶带（ZL201721031540.1） 

7. 一种可快速剥离的双面胶带（ZL201821185630.0） 

8. 一种抗皱压敏胶带（ZL201821263748.0） 

9. 一种新型导热胶带（ZL201821621268.7） 

10. 一种保护胶带（ZL201821621317.7） 

11. 一种防静电导热胶带（ZL201821621319.6） 

12. 一种新型胶带（ZL201821621341.0） 

13. 一种耐高温的保护胶膜（ZL202221872874.2） 

14. 一种耐高温的保护胶膜（ZL202221872075.5） 

8 

耐高温低析

出胶膜设计

与制备技术 

强耐受性特种膜 

1. 一种耐高温胶带及其使用的耐高温胶粘剂

（ZL201510201286.4） 

2. 一种耐高温压敏胶带及其使用的耐热压敏胶粘剂

（ZL201510201288.3） 

3. 一种耐高温胶带及其使用的耐高温离型膜和耐高温胶粘剂

（ZL201510200632.7） 

4. 一种耐高温聚酰亚胺胶带（ZL201520227435.X） 

5. 一种耐高温保护膜（ZL201821263747.6） 

6. 一种耐高温胶带（ZL201821263363.4） 

9 

多层薄膜设

备设计改造

技术 

抗溢胶特种膜 

1. 一种 PBT/氟膜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ZL201911110157.9） 

2. 一种 PBT 铝塑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ZL201911110151.1） 

3. 一种 PBT/PVDF 复合膜及其生产工艺

（ZL20191111014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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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术名称 对应主要产品 取得专利情况 

10 
涂布设备设

计技术 
强耐受性特种膜 

1. 可防止丙烯酸酯胶粘剂产生凝胶的装置

（ZL201210521296.2） 

2. 可切换涂布方式的涂布机及其涂布方法

（ZL201310265231.0） 

3. 热剥离聚乙烯薄膜胶带生产设备及其生产方法

（ZL201310265232.5） 

4. 可快速切换刮刀的涂布机（ZL201310265282.3） 

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的核心技术都已经通过完善的专利布局进行了保护。公司在相

关产品设计初期就进行专利申请。相关产品在客户端的推广过程中，发行人也告知了相

应技术的专利情况，进一步防止专利侵权。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全国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信用

中国系统并经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核心技术不存在尚未了结的

诉讼或仲裁。 

综上，发行人与日本积水化学的纠纷专利研发人员不是来自主要竞争对手积水化学、

住友化学、三井化学，公司的核心技术均为自主研发，纠纷专利涉及发行人抗溢胶特种

膜产品与积水化学、住友化学等主要竞争对手同类产品存在差异，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

核心技术不存在其他诉讼，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核心技术存在潜在纠纷的风险较低。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徽嵘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

收购安徽合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

第 020535 号）； 

（2）取得了皖（2020）亳州市不动产权第 0621343 号《不动产权证书》； 

（3）查阅了安徽嵘盛与合心环保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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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访谈了夏超华，了解安徽嵘盛收购合心环保相关资产的背景、原因、目的； 

（5）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核心技术人员，查阅发行人专利清单及专利证书，

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发行人业务和产品的演进过程、核心技术及对应专利、产品

配方的具体来源、发行人核心技术的保护手段等； 

（6）取得了夏超华、高曦、周青兵的《调查表》，姜荣、施洋的简历及高曦与江苏

博云、南京理工大学签署《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及相应人员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权益记录单； 

（7）取得了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抗溢胶特种膜产品自由实施度分析报告》； 

（8）查阅了发行人已取得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9）查询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全国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信用中

国系统，对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的粒子改性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是否存在争议纠纷，

实际控制人夏超华是否存在股权、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对应核心技

术是否存在诉讼进行公开检索； 

（10）取得了夏超华出具的说明； 

（11）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 

2．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收购裕鑫阳前未持有相关技术及实际控制人委托他人代持裕鑫阳股权

具有合理性，相关技术及实际控制人不涉及知识产权或股权纠纷。 

（2）发行人子公司安徽嵘盛收购合心环保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上在建工程资产具有

必要性，收购价格具有公允性。 

（3）发行人与日本积水化学的纠纷专利相关技术的研发人员不是来自主要竞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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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积水化学、住友化学、三井化学；根据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苏

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抗溢胶特种膜产品自由实施度分析报告》、本所律师查询

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全国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信用中国系统并经发行人

说明，发行人抗溢胶特种膜产品相关技术与积水化学、住友化学等主要竞争对手同类产

品技术存在差异，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核心技术不存在其他诉讼，发行人主要产品对应

核心技术存在潜在纠纷的风险较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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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市新广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慕景丽 

 

经办律师：         

                                                      李科峰 

 

经办律师：         

                                                     徐  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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